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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汕头超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会没有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

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及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2026年6月30日（星期二）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网络投票系统包括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

//wltp.cninfo.com.cn）。 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6月30日（星期二）上午

9:15-9:25,9:30-11:30， 下午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6年6月30日（星期二）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广东省汕头市龙湖区龙江路12号公司二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莫翊斌董事长

6、本次会议符合法律法规、深交所业务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7、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656人，代表股份178,426,876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29.9900%。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4人、代表股份163,758,

22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5245%，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652人、代表股份

14,668,65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655%。

（2）本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本公司聘任的律师出席本次股东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本次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议案1.00关于修改《公司董事、高管人员薪酬与考核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76,266,4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892%；反

对2,077,0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641%；弃权83,411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67%。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2,508,8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85.2725%； 反对2,077,00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1589%；弃权83,41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5686%。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2.00� �关于补选王恺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外部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76,131,3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135%；反

对2,156,2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085%；弃权139,321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5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81%。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2,373,7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84.3513%； 反对2,156,22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6989%；弃权139,32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497%。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广州）事务所

2、律师姓名：张胜、彭志强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

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会议表

决程序、表决结果及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本次股东会决议；

2、国浩律师（广州）事务所关于广东汕头超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汕头超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六年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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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汕头超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汕头超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知于2026年6月26日以电

子邮件方式发给董事会成员， 并电话确认； 会议于2026年6月30日下午在本公司三楼会议室召

开，由董事长主持，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经审议通

过了以下议案：

关于补选王恺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根据 《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公司章程》《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实施细则》《公司董事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现补选王恺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薪

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本次补选完成后，公司战略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组成情况如下：

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莫翊斌；委员：林敏、陈东屏、李卫宁、王恺。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李卫宁；委员：沈忆勇、郑慕强、温日光、王恺。

该项议案表决情况：9票同意，获得通过。

特此公告。

广东汕头超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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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超卓航空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湖北超卓航空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6月30日收到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项目（以下简称“首发项目” ）的保荐机构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海通” 或“保荐机构” ）出具的《关于更换湖北超卓航空科技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函》。

国泰海通原指定陈兴跃、陈邦羽为公司首发项目的保荐代表人，负责保荐工作及持续督导

工作，持续督导期至2025年12月31日。持续督导期已于2025年12月31日届满，但截至目前，公司

首发项目募集的资金尚未使用完毕，国泰海通将对此未尽事项继续履行持续督导义务。

由于原保荐代表人陈兴跃因工作变动，无法继续从事对公司的持续督导工作。 为保证持续

督导工作的有序进行，国泰海通现委派保荐代表人胡盼盼（简历附后）接替陈兴跃继续履行持

续督导工作。

本次保荐代表人的变更不会改变相关材料中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已出具文件的结论性

意见，不涉及更新保荐机构已出具的相关材料；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将继续对之前所出具的

相关文件之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次保荐代表人更换后，公司首发项目的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为胡盼盼、陈邦羽。

公司董事会对陈兴跃在公司首发项目的持续督导期间所做的工作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湖北超卓航空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7月1日

附件：

胡盼盼先生简历

胡盼盼先生，现任职于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保荐代表人。 主要负责或参与了湖北超

卓航空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IPO项目、上海霍莱沃电子系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IPO项目、辽宁

鼎际得石化股份有限公司IPO项目、 湖南金博碳素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项目、湖南金博碳素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项目等保荐项目，执业记录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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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超卓航空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是否涉及差异化分红送转：是

● 每股分配比例

每股现金红利0.34元（含税）

● 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6/7/6 2026/7/7 2026/7/7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6年5月20日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5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除

外）。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会表决权、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

股本、认购新股和可转换公司债券等权利。

3.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1）本次差异化分红方案

根据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公司拟以实施权益分

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减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

发现金红利3.40元（含税），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不送红股。 如在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

日前公司总股本扣减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发生变动的， 公司拟维持分配总额不变，

相应调整每股可分配金额，并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89,681,952股，扣除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股份1,265,682

股，本次实际参与分配的股本数为88,416,270股，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34元（含税），以此计算

拟合计派发现金红利30,061,531.80元（含税）。

（2）本次差异化分红除权除息计算依据

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按照以下公式计算除权除息开盘参考价：

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由于公司本次分红为差异化分红，上述公式中现金红利及流通股份变动比例指以实际分派

根据总股本摊薄调整后计算的每股现金红利及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公司本次仅进行现金分红，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送红股。 因此公司流通股不会发生

变化，故流通股份变动比例为0。

虚拟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 （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总股本

=（88,416,270×0.34）÷89,681,952≈0.3352元/股

综上，本次权益分派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0.3352）÷（1+0）=（前收盘价格

-0.3352）÷1。

三、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6/7/6 2026/7/7 2026/7/7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 公司全部股东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

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

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

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不参与利润分配。

2.自行发放对象

无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

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及《关于上市公司

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的有关规定，个人（包

括证券投资基金）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指从公开发行和转

让市场取得公司股票之日至转让交割该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有时间）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

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34元；持股期限在1年以内（含1年）

的，本次分红派息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34元，待个人（包

括证券投资基金）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

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

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

税所得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

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

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的现金红利，根据《关

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有关规

定，解禁后取得的股息红利，按该规定计算纳税，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算；解禁前取得的股息

红利继续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即实际按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实际派发现金

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306元。

（3）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

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QFII

取得公司派发的股息、红利，由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

金红利人民币0.306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

遇或其他的税收优惠政策，可按照规定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通过“沪股通” 持有本公司股票的股东，其股

息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照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 根据《财政

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

税〔2014〕81号）的规定，该现金红利将由本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每股实

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306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 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

（安排）待遇或其他的税收优惠政策，可按照相关规定自行办理。

（5）对于其他法人股东及机构投资者，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其现金红利所得税

由其按税法规定自行申报缴纳，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0.34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公司本次权益分派事宜如有疑问，请通过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710-3085204

特此公告。

湖北超卓航空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7月1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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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股份

注销减少注册资本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通知债权人的事由

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6月30日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

议通过《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之2025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减值测试情

况及业绩补偿方案的议案》《中船科技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业绩承诺期届满减值测试情

况及补偿方案暨拟回购注销对应补偿股份的议案》，因部分子公司2025年度业绩未能完成承诺

目标、重大资产重组部分标的资产业绩承诺期届满发生减值，各补偿义务人优先以对价股份对

公司进行补偿，公司将分别以人民币1.00元的价格回购对应的补偿股份并予以注销，公司注册

资本将由1,500,649,709元变更为1,313,329,194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5年4月30

日、2025年6月10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发布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临2026-012、019）。

二、需要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债权人自接到公司通知起30日内、未接到通

知者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

相应担保。债权人如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

（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一）债权申报所需材料

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

报债权。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

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的原

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

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二）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债权人可以采取现场、邮寄或邮件方式进行债权申报，采取邮寄或邮件方式进行债权申报

的债权人需致电公司董事会办公室进行确认。 联系方式如下：

1.申报时间：本公告日起45天内

2.联系人：董事会办公室

3.地址：上海市黄浦区鲁班路600号13楼

4.联系电话：021-63022385

5.邮箱：mail@cssckj.com

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公司签收日为准，请注明“债权申报”字样。

特此公告。

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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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6月30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黄浦区鲁班路600号江南造船大厦四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75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833,424,98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5.537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召集，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

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

事共同推举董事郑松先生主持。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列席4人，其中独立董事严臻先生、刘响东先生列席会议，董事李俊华

先生、任开江先生、独立董事彭诚信先生因公务原因未能列席本次股东会。

2、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陈慧先生，公司副总经理顾彩银先生，公司总会计师汪丽华女

士列席本次股东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26,931,771 99.2209 5,036,000 0.6043 1,457,214 0.1748

2、议案名称：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26,688,671 99.1917 5,042,432 0.6050 1,693,882 0.2033

3、议案名称：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财务决算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26,609,371 99.1822 5,710,130 0.6851 1,105,484 0.1327

4、议案名称：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26,637,111 99.1855 5,744,414 0.6893 1,043,460 0.1252

5、议案名称：关于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19,249,608 98.2991 12,620,345 1.5143 1,555,032 0.1866

6、议案名称：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24,759,611 98.9603 7,033,542 0.8439 1,631,832 0.1958

7、议案名称：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对外投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27,275,541 99.2621 5,091,084 0.6109 1,058,360 0.1270

8、议案名称：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之2025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减

值测试情况及业绩补偿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8,557,916 94.7286 5,007,932 4.3700 1,033,000 0.9014

9、议案名称：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全权办理股份回购及注销相关事

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27,689,985 99.3119 4,663,800 0.5596 1,071,200 0.1285

10、议案名称：中船科技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业绩承诺期届满减值测试情况及补偿

方案暨拟回购注销对应补偿股份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8,909,516 95.0354 4,815,232 4.2018 874,100 0.7628

11、议案名称：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全权办理期末减值测试补偿涉

及的股份回购及注销相关事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27,748,053 99.3188 4,799,532 0.5759 877,400 0.1053

12、议案名称：关于控股股东提请延期履行《关于避免与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同业竞争

的承诺函》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5,071,558 91.6864 9,123,690 7.9614 403,600 0.3522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东分段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463,762,25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319,765,1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43,109,759 86.3964 5,744,414 11.5123 1,043,460 2.0913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通股股东 7,087,920 79.6082 1,462,916 16.4308 352,660 3.961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东 36,021,839 87.8707 4,281,498 10.4441 690,800 1.6852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107,810,974 94.0768 5,744,414 5.0126 1,043,460 0.9106

8

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之2025年度业绩

承诺实现情况、减值测试情况及业绩补偿方案的议案

108,557,916 94.7286 5,007,932 4.3700 1,033,000 0.9014

10

中船科技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业绩承诺期届满减值

测试情况及补偿方案暨拟回购注销对应补偿股份的议案

108,909,516 95.0354 4,815,232 4.2018 874,100 0.7628

12

关于控股股东提请延期履行《关于避免与中船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同业竞争的承诺函》的议案

105,071,558 91.6864 9,123,690 7.9614 403,600 0.3522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 其中议案8、10、12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2、议案4、8、10、12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3、本次股东会听取了《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关于中船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度经营业绩考核结果与薪酬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叶乐磊、曾宪力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的要求，符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表决程

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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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之一致行动人股份补充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湘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衢州信安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衢州发展” ） 持有公司股份464,427,406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16.24%， 本次质押后衢州发展累计质押股份数量为438,550,000股， 占其持股数量的

94.43%，占公司总股本的15.34%。

● 衢州发展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154,282,76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0.37%， 本次质押后衢州发展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数量为1,128,341,893股，占

其持股数量的97.75%，占公司总股本的39.46%。

公司于近日接到衢州发展通知，获悉其所持有本公司的股份办理了质押业务，具体事

项如下：

一、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控

股股东

本次质押股数

（股）

是否为

限售股

是否补

充质押

质押起始

日

质押到

期日

质权人

占其所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

质押融资资金用

途

衢州发

展

否 6,500,000 否 是

2026年6

月29日

至解除

质押登

记日止

天津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上海分行

1.40 0.23 补充质押

注:因四舍五入原因导致数据在尾数上略有差异。

二、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 股 数 量

（股）

持股比

例（%）

本次质押前

累计质押数

量（股）

本次质押后累

计质押 数 量

（股）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 例

（%）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 例

（%）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

中限售股份

数量（股）

已质押股份

中冻结股份

数量（股）

未质押股份

中限售股份

数量（股）

未质押股

份中冻结

股份数量

（股）

新湖控股

有限公司

689,855,361 24.13 689,791,893 689,791,893 99.99 24.13 0 0 0 0

衢州信安

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

464,427,406 16.24 432,050,000 438,550,000 94.43 15.34 0 0 0 0

合计 1,154,282,767 40.37

1,121,841,

893

1,128,341,893 97.75 39.46 0 0 0 0

注：因四舍五入原因导致数据在尾数上略有差异。

三、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股份质押情况

1、控股股东新湖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湖控股” ）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半年内

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为6.87亿股， 占新湖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股份比例为59.55%，占

公司总股本比例为24.04%，部分质押股份对应的融资金额为19.00亿元，其余为非融资类质

押。 未来一年内到期（不含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为2.59亿股，占新湖控股及其一致

行动人所持股份比例为22.43%，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9.06%，质押股份对应的融资金额为

12.80亿元。 新湖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具备资金偿还能力，还款来源包括各项经营收入、经

营利润等综合收入，不存在平仓风险或被强制平仓的情形；如出现平仓风险，将采取包括但

不限于提前还款、提前购回被质押股份等措施应对上述风险。

2、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联交易等侵

害公司利益的情况。

3、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质押事项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融资授信及融资成本、持

续经营能力产生影响。

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质押事项不会对公司治理造成影响，

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的变更，公司的股权结构不会因此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日常管

理产生影响。

5、新湖控股资信情况

（1）新湖控股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新湖控股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浙江省衢州市凯旋南路6号1幢A238室

注册资本 415,385万元

成立日期 2000年10月31日

经营期限 2000年10月31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开发；建筑材料、金属材料、化工原料及产品（不含危险品及易制毒化学品）、木材、机械设备、煤炭（无

储存）、焦炭、百货、办公自动化设备、橡胶、橡胶制品、初级食用农产品、饲料、矿产品、汽车配件、化学纤维及制

品、纺织品、石材、油脂、原料油、燃料油（不含成品油）的销售；经济信息咨询（不含证券、期货）。 （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最近一年及最近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5年12月31日 2026年3月31日

资产总额 48,865,678,356.79 54,466,163,782.25

负债总额 38,520,659,820.47 44,088,910,569.20

银行贷款总额 1,003,161,213.24 930,945,465.15

流动负债总额 32,707,258,110.55 39,689,376,750.24

资产净额 10,345,018,536.32 10,377,253,213.05

项目 2025年度 2026年一季度

营业总收入 2,419,589,642.64 590,150,988.62

净利润 -359,954,773.36 13,567,681.0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65,417,097.64 2,096,149,992.24

（3）最近一期偿债能力指标

资产 流动 速动

现金/流动负债比

率

可利用的融资渠道及授信额

度

重大或有负

债

债务逾期或违约记录及其对

应金额

对外担保

负债率 比率 比率

80.95% 1.15 0.91 0.053

银行及金融机构授信额度

5.93亿元

无 无 15.25亿元

注：以上为截至2026年3月31日财务指标；可利用的融资渠道及授信额度、对外担保均

为按照新湖控股单体口径统计。

（4）新湖控股已发行债券余额0元，未来一年内需偿付的债券金额0元，不存在主体和

债项信用等级下调的情形。

（5）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新湖控股不存在因债务问题涉及的重大诉讼或仲裁情况。

（6）未来新湖控股将根据实际需要，拟通过生产经营所得、金融机构借款、现有资产变

现、投资收益等途径筹措资金，不存在股票质押风险。

6、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最近一年与公司交易情况

关联交易方 交易类别 交易情况 金额（元）

控股股东、 一致行动人及其控股子

公司

日常关联交易

财务顾问业务收入、代理买卖证券收入、证券承销业务收

入、IB业务收入、酒店服务等

5,251,441.28

注：以上为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侵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7、质押风险情况评估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衢州发展生产经营正常，具备资金偿还

能力，质押股份不存在被强制平仓的情形。若后续出现股票下跌引发的相关风险，控股股东

及一致行动人将积极采取应对措施，包括但不限于提前还款、提前购回被质押的股票、追加

保证金等。

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湘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7月1日

证券代码：

688323

证券简称：瑞华泰 公告编号：

2026-055

转债代码：

118018

转债简称：瑞科转债

深圳瑞华泰薄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施

“瑞科转债” 赎回暨摘牌的第十四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赎回登记日：2026年7月3日

● 赎回价格：101.3233元/张

● 赎回款发放日：2026年7月6日

● 最后交易日：2026年6月30日

● 自2026年7月1日起，“瑞科转债”停止交易。

● 最后转股日：2026年7月3日

● 截至2026年6月30日收市后，距离2026年7月3日（“瑞科转债” 最后转股日）仅剩3个

交易日，2026年7月3日为“瑞科转债”最后一个转股日。

● 本次提前赎回完成后，“瑞科转债”将自2026年7月6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摘牌。

● 投资者所持“瑞科转债”除在规定时限内按照21.00元/股的转股价格进行转股外，仅能

选择以100元/张的票面价格加当期应计利息被强制赎回。 若被强制赎回，可能面临较大投资损

失。

● 特提醒“瑞科转债”持有人注意在限期内转股，以避免可能出现的投资损失。

深圳瑞华泰薄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自2026年5月6日至2026年5

月27日期间，满足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不低于公司“瑞科转债” 转股

价格21.00元/股的130%（即27.30元/股），根据《深圳瑞华泰薄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向

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的约定，已触发可

转债的赎回条款。 公司于2026年5月27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

前赎回“瑞科转债” 的议案》，决定行使提前赎回权，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对赎

回登记日登记在册的“瑞科转债”全部赎回。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5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深圳瑞华泰薄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提前赎回“瑞科

转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36)。

现依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募集说明书》的有关条款，就赎回有关事项向全体“瑞科转债”

持有人公告如下：

一、赎回条款

根据公司《募集说明书》，“瑞科转债”的赎回条款如下：

1、到期赎回条款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期满后五个交易日内，公司将按债券面值的110%（含最后一

期利息）的价格赎回未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2、有条件赎回条款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内，如果公司A股股票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

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含130%）， 或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未转股余额不足人民币3,000万元时， 公司有权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

或部分未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换公司债券当年票面利率；

t： 指计息天数， 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 （算头不算

尾）。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前的交易日按

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及之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

盘价计算。

二、本次可转债赎回的有关事项

（一）赎回条件的成就情况

公司股票自2026年5月6日至2026年5月27日期间，满足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有十五个交易

日的收盘价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21.00元/股的130%（即27.30元/股），已触发《募集说明书》中

规定的有条件赎回条款。

（二）赎回登记日

本次赎回对象为2026年7月3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以

下简称“中登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瑞科转债”的全部持有人。

（三）赎回价格

根据公司《募集说明书》中关于提前赎回的约定，赎回价格为101.3233元/张。 计算过程如

下：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换公司债券当年票面利率；

t： 指计息天数， 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 （算头不算

尾）。

当期计息年度：2025年8月18日至2026年8月17日，票面利率为1.50%。

计息天数：自2025年8月18日至2026年7月6日（算头不算尾）共计322天。

每张债券当期应计利息IA=B×i×t÷365=100*1.50%*322÷365≈1.3233元/张（四舍五入

后保留四位小数）。

赎回价格=面值+当期应计利息=100+1.3233=101.3233元/张

（四）赎回程序

公司将在赎回期结束前按规定披露“瑞科转债” 赎回提示性公告，通知“瑞科转债” 持有人

有关本次赎回的各项事项。

当公司决定执行全部赎回时，在赎回登记日次一交易日（2026年7月6日）起所有在中登上

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瑞科转债将全部被冻结。

本公司在本次赎回结束后，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公告本次赎回结果和本次赎回对本公

司的影响。

（五）赎回款发放日：2026年7月6日

本公司将委托中登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赎回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持有人派发赎回款，同时记减持有人相应的“瑞科转债” 数额。

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赎回款，未办理指定交易

的投资者赎回款暂由中登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六）交易和转股

自2026年7月1日起，“瑞科转债”停止交易；

截至2026年6月30日收市后，距离2026年7月3日（“瑞科转债” 最后转股日）仅剩3个交易

日，2026年7月3日为“瑞科转债”最后一个转股日。

（七）摘牌

自2026年7月6日起，本公司的“瑞科转债”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摘牌。

（八）关于投资者缴纳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公司可转

债个人投资者（含证券投资基金）应缴纳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征税税率为利息额的20%，

即每张可转换公司债券赎回金额为101.3233元人民币（税前），实际派发赎回金额为101.0586

元人民币（税后）。 可转债利息个人所得税将统一由各兑付机构负责代扣代缴并直接向各兑付

机构所在地的税务部门缴付。 如各付息网点未履行上述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的代扣代缴义务，

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由各付息网点自行承担。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对于持有

可转债的居民企业， 其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 每张可转换公司债券实际派发赎回金额

101.3233元人民币（税前）。

3、对于持有本期可转债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人民币境外机构投资者等非居民企业，根

据《关于延续实施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政策的公告》（财税[2026]5

号）规定，自2026年1月1日起至2027年12月31日止，对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取得的债券

利息收入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上述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的范围不包括境外机构在境

内设立的机构、场所取得的与该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的债券利息。 因此，对于持有“瑞科转债”

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包括QFII、RQFII），公司按税前赎回金额派发赎回款，即每张可转换

公司债券实际派发赎回金额为人民币101.3233元。

三、本次可转债赎回的风险提示

（一）自2026年7月1日起，“瑞科转债”停止交易；截至2026年6月30日收市后，距离2026年

7月3日（“瑞科转债”最后转股日）仅剩3个交易日，2026年7月3日为“瑞科转债”最后一个转股

日。 特提醒“瑞科转债”持有人注意在限期内转股。

（二）投资者持有的“瑞科转债”存在被质押或被冻结的，建议在停止交易日前解除质押或

冻结，以免出现因无法转股而被强制赎回的情形。

（三）赎回登记日收市后，未实施转股的“瑞科转债” 将全部冻结，停止交易和转股，将按照

101.3233元/张的价格被强制赎回。 本次赎回完成后，“瑞科转债”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摘牌。

（四）因目前“瑞科转债” 二级市场价格（2026年6月30日收盘价为261.941元/张）与赎回

价格（101.3233元/张）差异较大，投资者如未及时转股，可能面临较大投资损失。

（五）公司为科创板上市公司，如“瑞科转债” 持有人不符合科创板股票投资者适当性管理

要求，“瑞科转债”持有人不能将其所持的可转债转换为公司股票。 “瑞科转债” 持有人在所持

可转债面临赎回的情况下，考虑到其所持可转债不能转换为公司股票，如果公司按事先约定的

赎回条款确定的赎回价格低于投资者取得可转债的价格（或成本），投资者存在因赎回价格较

低而遭受损失的风险。投资者需关注因自身不符合科创板股票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要求而导致其

所持可转债无法转股所存在的风险及可能造成的影响。

特提醒“瑞科转债”持有人注意在限期内转股，以避免可能出现的投资损失。

四、其他

投资者如需了解“瑞科转债”的其他相关内容，请查阅公司于2022年8月16日在上交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募集说明书》。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755-29712290

电子邮箱：ir@rayitek.cn

特此公告。

深圳瑞华泰薄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7月1日

证券代码：

688248

证券简称：南网科技 公告编号：

2026-018

南方电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6月30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东路水均岗粤电大厦920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

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82

普通股股东人数 8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353,539,446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53,539,44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2.6065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2.606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姜海龙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

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

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南方电网电力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列席8人。

2、公司董事会秘书赵子艺，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叶敏娜、吴昊列席会议。

3、公司聘请的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张智鹏、李心宇对本次股东会进

行现场见证。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53,516,763 99.9935 19,433 0.0054 3,250 0.0011

2、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53,518,763 99.9941 17,433 0.0049 3,250 0.0010

3、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末期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53,518,763 99.9941 15,698 0.0044 4,985 0.0015

4、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53,518,763 99.9941 17,433 0.0049 3,250 0.0010

5、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53,518,763 99.9941 17,433 0.0049 3,250 0.0010

6、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董事薪酬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53,516,522 99.9935 19,633 0.0055 3,291 0.0010

7、议案名称：《公司2026年投资计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51,475,305 99.4161 2,035,109 0.5756 29,032 0.0083

8、议案名称：《公司2026年度预算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51,499,087 99.4228 2,037,109 0.5762 3,250 0.0010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预计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09,362,696 99.0954 994,929 0.9015 3,291 0.0031

10、议案名称：《关于制定〈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规定〉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53,516,522 99.9935 19,633 0.0055 3,291 0.0010

11、议案名称：《关于与财务公司续签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09,360,537 99.0935 997,129 0.9035 3,250 0.0030

12、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6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53,521,813 99.9950 17,633 0.0050 0 0.0000

13、 议案名称：《关于放弃对广东新型储能国家研究院有限公司增资扩股的优先认购

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53,519,262 99.9942 19,184 0.0054 1,000 0.0004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3 《公司2025年末期利润分配方案》 46,810,733 99.9558 15,698 0.0335 4,985 0.0107

6 《公司2025年度董事薪酬分配方案》 46,808,492 99.9510 19,633 0.0419 3,291 0.0071

9 《关于公司预计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45,833,196 97.8684 994,929 2.1244 3,291 0.0072

11 《关于与财务公司续签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45,831,037 97.8638 997,129 2.1291 3,250 0.0071

12 《关于续聘公司2026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的议案》 46,813,783 99.9623 17,633 0.0377 0 0.0000

13

《关于放弃对广东新型储能国家研究院有限公司增资扩股的

优先认购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46,811,232 99.9569 19,184 0.0409 1,000 0.0022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会会议的议案全部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以上审议通过。

2、本次股东会会议的议案3、6、9、11-13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本次股东会会议议案9和议案11涉及日常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

司已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智鹏、李心宇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次会

议的召集人的主体资格、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 等法律、 行政法规、 规范性文件以及

《南方电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南方电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7月1日


